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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06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

１５

，

２１０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７５．００％

；解除限售后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９３

，

７３３

，

５９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６．２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３７３

号文核准，厦门市建筑科

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建研集团”）采用网下询价配

售及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０００

万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９

，

００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总股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并派

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公司的总股本由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变更为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总股本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并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公司的总股本由人民币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变更为

２０

，

２８０

万股。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５

，

２１０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７５．００％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本公司全体发起人股东蔡永太、李晓斌、麻秀星、黄明辉、叶斌、郭元强、林

燕妮、林千宇、杨建华、邱聪、高卫国、陈强全、刘德渊、孙雪峰、陈鹭琳、赖卫中、

黄汉东、钟怀武、桂苗苗、林秀华、阮民全、林春升、柯麟祥、乔建伟、尹峻、卢延

东、彭军芝、林祥毅、阙庆海、张勇、张明亮、张波、陈斌、卢振富、潘夏斌、李小

生、张百乐、王永滋、陈震斌、张建辉、刘建勋、兰扬华、杨善顺、张伯欣、林庆昌、

沈晓治、姚琪钦、周焰煌、匡缨和宋秀华

５０

人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

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此外，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蔡永太、李晓斌、麻秀星、

黄明辉、叶斌、郭元强、林燕妮、邱聪、高卫国和林千宇

１０

人承诺：除前述锁定期

外，本人在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所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且在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所

出售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截至公告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２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永太先生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０

日出具了《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在单独或共同实际控制贵公司期间，本人

及本人单独或共同控制的企业或经济组织（不含贵公司）不会在中国境内外直

接或间接地以任何形式从事与贵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

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或以托管、

承包、 租赁等方式经营任何与贵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

企业或经济组织；若贵公司将来开拓新的业务领域，贵公司享有优先权，承诺

人及其单独或共同控制的企业或经济组织 （不含贵公司） 将不再发展同类业

务。 ”

截至公告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控股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３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永太先生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０

日对公司作出承

诺：“本人将避免与贵公司进行关联交易； 如因贵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无法避

免关联交易时，本人将严格执行相关回避制度，依法诚信地履行股东的义务，

不会利用关联人的地位， 就上述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以促使贵公司股东大

会、董事会作出侵犯贵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贵公司与本人之间的

关联交易将遵循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 ”

截至公告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控股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４

、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

公司全体发起人股东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向公司出具《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

承诺函》，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的资金管理制度，积极维护公司的资金安全，并

保证不亲自或通过本人的关联方以任何形式占用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金。

截至公告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５

、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的股东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李晓斌、麻秀星、黄明辉、叶斌、郭元强、林燕妮、林千宇

等

７

位原实际控制人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愿意共同保障蔡永太

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在作为本公司股东期间，不以任何形式谋

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股份，不

与除蔡永太先生之外的本公司其他股东签订与控制权相关的任何协议 （包括

但不限于一致行动协议、限制实际控制人行使权利的协议），且不参与任何可

能影响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的活动； 并在不作为一致行动

人后仍将尽最大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当蔡永太提出邀约

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时将同意签订。

截至公告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６

、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的股东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杨建华、桂苗苗、邱聪、高卫国、陈强全、刘德渊、赖卫中、

黄汉东、陈鹭琳、孙雪峰、钟怀武、林秀华等

１２

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５％

以上的发

起人股东（原实际控制人除外）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愿意共同

保障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作为本公司股东期间，不以任

何形式谋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不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

司股份， 不与除蔡永太先生之外的本公司其他股东签订与控制权相关的任何

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一致行动协议、限制实际控制人行使权利的协议），且不参

与任何可能影响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的活动， 并在作为公

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中尽最大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截至公告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７

、截至公告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５

，

２１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０

，

２８０

万股的

７５．００％

。

３

、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５１

位自然人。

４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限售股持有

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

备注

１

蔡永太

３５

，

９０７

，

７６８ ３５

，

９０７

，

７６８ ８

，

９７６

，

９４２

董事长

、

总裁

２

李晓斌

１０

，

７８５

，

４１１ １０

，

７８５

，

４１１ ２

，

６９６

，

３５３

董事

、

副总裁

３

麻秀星

５

，

６１２

，

４０５ ５

，

６１２

，

４０５ １

，

４０３

，

１０１

董事

、

副总裁

４

黄明辉

１０

，

３０６

，

２９６ １０

，

３０６

，

２９６ ２

，

５７６

，

５７４

副总裁

５

杨建华

４

，

５６３

，

０００ ４

，

５６３

，

０００ ４

，

５６３

，

０００

６

叶 斌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７６０

，

５００

董事

７

林燕妮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７６０

，

５００

监事会主席

８

邱 聪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９

高卫国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０

林千宇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７６０

，

５００

财务总监

１１

郭元强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７６０

，

５００

监事

１２

陈强全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３

刘德渊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４

赖卫中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５

黄汉东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６

陈鹭琳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７

孙雪峰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８

钟怀武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９

桂苗苗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７６０

，

５００

董事

２０

林秀华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２１

林春升

１

，

５７２

，

７１４ １

，

５７２

，

７１４ １

，

５７２

，

７１４

２２

阮民全

１

，

５７２

，

７１４ １

，

５７２

，

７１４ １

，

５７２

，

７１４

２３

柯麟祥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２４

乔建伟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２５

尹 峻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２６

卢延东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２７

彭军芝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２８

林祥毅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２９

阙庆海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０

张 勇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１

张明亮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２

张 波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３

陈 斌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４

卢振富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５

潘夏斌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６

李小生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７

张百乐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８

王永滋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９

陈震斌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４０

张建辉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４１

刘建勋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４２

兰扬华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４３

杨善顺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４４

张伯欣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４５

林庆昌

１

，

０７８

，

３８９ １

，

０７８

，

３８９ １

，

０７８

，

３８９

４６

沈晓治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４７

姚琪钦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４８

周焰煌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４９

匡 缨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５０

宋秀华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５１

林伟

５

，

１７３

，

００６ ５

，

１７３

，

００６ ５

，

１７３

，

００６

合 计

１５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３

，

７３３

，

５９０

注：

１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现任董事长兼总裁蔡永太，董事兼副总

裁李晓斌、麻秀星，董事叶斌、桂苗苗，监事会主席林燕妮、监事郭元强，副总裁

黄明辉，财务总监林千宇，在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所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且在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所出售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永太先生将其持有的公

司限售流通股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按最新股本计算为

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苏州信

托有限公司，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６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发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董事九名，实参加董事九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韩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金联科技提供担保，并由金联科技提

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金

联科技提供担保，并由金联科技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

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职权范围之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

司独立董事出具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临安项目正式启动建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

设立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筹）并投资建设中高等级覆铜板生产线项

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先通过使用自有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在临安注册设立金安国

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筹），作为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土地购买、平整土地、

规划设计等项目的前期建设工作；公司董事会根据前期工作的实施情况，再安

排后期建设。（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ｎ

的

《关于注册设立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筹）并投资建设中高等级覆铜

板生产线项目的公告》，以下简称“临安项目”。 ）

目前，临安项目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公司已完成了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

限公司的注册设立、厂房的整体设计、环评、能评、土地平整等前期工作。 从公

司未来的发展考虑，为了在市场低迷期布好局，以至电子行业复苏时，能进一

步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决定：临安项目拟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正

式开工建设，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建成投产。 为降低工程建设成本，公司先行完成产

能

８５

万张覆铜板及

５０

万米半固化片的整体厂房建设及未来扩产的部份厂房。

同时完成

８５

万张覆铜板及

５０

万米半固化片设施设备安装。 之后公司将根据项

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１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６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金联科技提供

担保，并由金联科技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金联

科技（金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联科技”）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为金联科技向

东台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台精机”）购买设备的人民币

１

，

５２６．８５

万

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两年；担保期限内，金联科技将该合同所购设备抵押给

金安国纪。

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职权范围之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上述决议， 公司与金联科技、 东台精机签署 《担保与反担保三方合

同》。

二、合同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金联科技（金寨）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注册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作为公司在安徽金寨县投资建设

ＰＣＢ

实验工厂的实施主体，系

公司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敬；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各类线路板及

相关产品的研发和新产品的开发，相关工艺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自产的各

类线路板相关联产品及覆铜板深加工。公司持有其

７０％

的股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金联科技资产总额

１

，

８２５．４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８６７．５７

万元，净资产

９５７．９２

万

元。

（二）东台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是与公司及金联科技无关联的独立第三方。

三、担保与反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１

、金联科技与东台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订购合约》，购买东台钻机合

同，合同总价人民币

１

，

５２６．８５

万元。

２

、金安国纪为金联科技购买设备的付款义务提供担保，承担连带保证付

款责任。 若金联科技未能依约付款，则金安国纪保证代为付款。

３

、如因金联科技的过错导致《订购合约》未能履行，金联科技按照订购合

同总价的

５％

承担违约赔偿金，金安国纪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４

、在担保期限内，金联科技将其依据《订货合约》取得的东台钻机抵押给

金安国纪，作为金安国纪向其提供付款义务担保的反担保。 若金安国纪根据约

定履行担保义务而向东台精机支付了相应的货款， 金联科技应在金安国纪支

付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及时偿还金安国纪支付的该等款项； 若金联科技未能在规

定的时限内偿还该等款项，金安国纪有权通过拍卖、变卖或其他方式将抵押物

予以处置后受偿。

５

、本次担保期限为：自《担保与反担保三方合同》签署之日至《订货合约》

履行完毕或终止、解除之日。

本次反担保期限为：自《担保与反担保三方合同》签署之日至《订购合约》

履行完毕且：金联科技已全额支付《订购合约》项下的货款及其他义务之日，或

金联科技已全额偿还了金安国纪代金联科技支付的《订购合约》项下全部货款

之日。

四、担保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金联科技作为建设

ＰＣＢ

实验工厂项目的实施主体，此次公司为其支付设备

款提供担保， 有利于其加快推动项目的建设。 金联科技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公司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同时在担保期限内，金联科技将所购

设备抵押给公司，提供了反担保，降低了公司在此担保事项中的风险，保障了

公司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金联科技因业务发展需采购设备，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保

证付款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１

，

５２６．８５

万元，期限

２

年。 此担保事项有助于

推动金联科技进行

ＰＣＢ

实验工厂的项目建设；在担保期限内，金联科技将所购

设备抵押给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公司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保障了

公司的利益。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规范对外担保情况，严格控制了对外担保风险。

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企业未来发展前景良好，对其进行担保，不会损

害到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该事项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信息披露充分完整，同意公司

此次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对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外，公司未有其他对外担保

事项； 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在内的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含本次担保事

项） 为

２５

，

５２６．８５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４３

，

３４５．６７

万元的

１７．８１％

。 符合《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和上市规则的要求。

公司无其他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６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设立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筹）并投资建设

中高等级覆铜板生产线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临安投资建设中高等级覆铜

板生产线项目（简称“临安项目”），项目总投资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

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

公告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公司按照上述决议，完成了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国纪”）的工商注册。

工商注册完成后，杭州国纪积极稳妥的展开项目的前期建设工作。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杭州国纪参与了位于青山湖科技城，宗地编号为临政工出【

２０１３

】

８

号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的公开竞拍，并成功竞得了该地块。 近日，杭州国纪与临安市

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成功竞得该土地（电子监

管号：

３３０１８５２０１３Ｂ００３１４

）。 具体情况如下：

一、地块位置：青山湖科技城横畈产业化区块一；

二、土地面积：

５５

，

３３３．００

平方米（最后面积按土地登记证面积为准）；

三、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四、土地使用年限：

５０

年；

五、成交价格：人民币

２３

，

２３９

，

８６０．００

元。

公司取得该地块后，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正式开工建设临安项目，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建成投产。 公司将先行完成产能

８５

万张覆铜板及

５０

万米半固化片的整体厂

房建设及未来扩产的部份厂房。 同时完成

８５

万张覆铜板及

５０

万米半固化片设

施设备安装。 之后公司将根据临安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６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两家控股子公司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安国纪”）控股子公司

金安国纪科技（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国纪”）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

了珠海国纪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珠海国纪利润分配事宜。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国际层压板材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国际层压板材”）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了国际层压板材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国际层压板材利润分配事宜。

二、具体分配方案

１

、珠海国纪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后，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

１１８

，

９５０

，

４６５．８４

元。 （经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珠海国纪此次将可供分配的利润

１１８

，

９５０

，

４６５．８４

元向全体股东按所占珠

海国纪注册资本比例进行现金分配，其中：金安国纪持股比例为

７５％

，应分得

８９

，

２１２

，

８４９．３８

元； 东方金德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２５％

， 应分得

２９

，

７３７

，

６１６．４６

元。

２

、国际层压板材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后，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为

９

，

８０３

，

７８９．８８

元。 （经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国际层压板材此次将可供分配的利润

９

，

８０３

，

７８９．８８

元向全体股东按所占

国际层压板材注册资本比例进行现金分配，其中：金安国纪持股比例为

７５％

，应

分得

７

，

３５２

，

８４２．４１

元；东方金德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２５％

，应分得

２

，

４５０

，

９４７．４７

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上述决议， 公司可获得上述两家控股子公司的利润分配款合计

９６

，

５６５

，

６９１．７９

元。 本次分配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的财务状况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８

证券简称：兴蓉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６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巨潮网、《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

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及提示性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主持人：由于公司董事长谭建明先生无法履行董事长职务，不能主持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董事张颖女士主持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四）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５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航空路

１

号国航世纪中心

Ｂ

栋

２

层会议室。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

８９

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

，

２８９

，

３６７

，

７２３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４３．１８％

。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有

１

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２００

，

２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０．０１％

。

（三）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有

８８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１

，

２８９

，

１６７

，

５２３

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

４３．１７％

。

（四）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１

，

２５８

，

７５３

，

７６３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９７．６３％

；

６０４

，

２８０

股反对；

３０

，

００９

，

６８０

股弃权。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规模

表决情况：

１

，

２５８

，

７５２

，

２６３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９７．６３％

；

５８７

，

３８０

股反对；

３０

，

０２８

，

０８０

股弃权。

２

、债券期限

表决情况：

１

，

２５８

，

７５２

，

２６３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９７．６３％

；

５８７

，

３８０

股反对；

３０

，

０２８

，

０８０

股弃权。

３

、债券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

１

，

２５８

，

７５２

，

２６３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９７．６３％

；

５８７

，

３８０

股反对；

３０

，

０２８

，

０８０

股弃权。

４

、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表决情况：

１

，

２５８

，

７５２

，

２６３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９７．６３％

；

５８７

，

３８０

股反对；

３０

，

０２８

，

０８０

股弃权。

５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

１

，

２５８

，

７５２

，

２６３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９７．６３％

；

５８７

，

３８０

股反对；

３０

，

０２８

，

０８０

股弃权。

６

、向原股东配售安排

表决情况：

１

，

２５８

，

７５２

，

２６３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９７．６３％

；

５８７

，

３８０

股反对；

３０

，

０２８

，

０８０

股弃权。

７

、上市安排

表决情况：

１

，

２５８

，

７５２

，

２６３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９７．６３％

；

５８７

，

３８０

股反对；

３０

，

０２８

，

０８０

股弃权。

８

、还本付息方式

表决情况：

１

，

２５８

，

７５２

，

２６３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９７．６３％

；

５８７

，

３８０

股反对；

３０

，

０２８

，

０８０

股弃权。

９

、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

１

，

２５８

，

７５２

，

２６３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９７．６３％

；

５８７

，

３８０

股反对；

３０

，

０２８

，

０８０

股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１

，

２５８

，

７５２

，

２６３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９７．６３％

；

５７８

，

２８０

股反对；

３０

，

０３７

，

１８０

股弃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谢元勋、姜翼凤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８

证券简称：兴蓉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７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以专人送达、电话

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于

成都市航空路

１

号国航世纪中心

Ｂ

栋

２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鉴于公司董事长谭建明先生无法履行董事长职

务，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张颖女士主持。 公司独立董事谷秀娟女士因身体原

因未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张桥云先生代为出席本次会议并表决。 公司董事王文全先生正在接受

有关部门调查，未出席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６

名，实际表决票数为

７

票。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经认真讨论一致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推举董事刘华女士代为履行公司董事长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１

票反对（公司董事刘华女士建议从其他董事中推举人选）、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指定副总经理张颖女士代为履行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具体发行条款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拟公开发行

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期债券

的具体发行条款如下：

（一）债券名称：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发行规模：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１２

亿元（含

１２

亿元），最终发行规模将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和本公司结合具体情况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７

年，附第

５

年末公司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

管记载。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网上

／

网下回拨机制：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公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配售情况

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公开发行认购总量不足，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利率上调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剩余期限的票面利

率。 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

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回售条款：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

本期债券的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或选择继续持有

本债券。 本期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登记机构相关

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公司与保荐人（主承

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在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 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 公司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将到期的利息和

／

或本金足额划入债券登记机构指定的银行账

户后，不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其存续期前

５

年固定不变。 如公司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

在其存续期后

２

年票面利率为前

５

年票面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其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 如公司未行使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后

２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不向股东进行优先配售。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二）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三）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调整公司债务结构

及（或）进行项目建设投资。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四）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董事会承诺，在公司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之情形时，公

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依法调减或者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公司在按约定向偿债专项帐户足额支付当期债券本息后，上述限制性措施将自动解除。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在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谭建

明先生、公司董事王文全先生接受调查后，公司董事会已在第一时间推举或指定相应人员代为履行相关

职务，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８

证券简称：兴蓉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８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市

兴蓉集团有限公司通知，公司董事王文全先生因涉嫌个人违纪问题，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公司董事会已在第一时间推举或指定相应人员代为履行相关职

务。 公司将根据事态发展依法依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４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公告编号：监

２０１３－０３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接到职工代表监事田丽女士的辞职报告。田丽女士由于工作原因，申请辞

去所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职务。公司已于

４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为保证监事会正常运行，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了职代会联席会议，经到会职工代表投票选举，增补蹇奎先生

（主要工作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其任期自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蹇奎先生主要工作简历

蹇奎，男，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生学历。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

任公司出租车管理员、主办、主任助理等职，现任公司计划发展部副主任。其与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５

证券简称：京东方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７２５

证券简称：京东方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收到本公司股东合肥鑫城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鑫城”）的通知，合肥鑫城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６

，

０４４

，

４９３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０．５６％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合肥鑫城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４７３ ７，６０４．４５ ０．５６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肥鑫城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７５，０００ ５．５５ ６７，３９５．５５ ４．９９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５，０００ ５．５５ ６７，３９５．５５ ４．９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合肥鑫城本次减持本公司股份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进行；

２

、本次减持股东合肥鑫城非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３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需要编制的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通知函》。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９

证券简称：铁岭新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

要》，其中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

文》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中，由于工作疏漏的原因，造成“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有误，现更正如下：

原报告：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１３

，

５１０

修订为：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１３

，

３５３

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和年报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加

强年报的编制工作，努力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３６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６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全资子

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财务资助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协议约定福建旗滨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旗滨”）同意将注册中期票据金额人民币

１０

亿元提供

给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玻璃”）使用，用于补充漳州玻璃的

营运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旗滨集团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财务资助协议的关联交易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

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全资子公司漳州玻璃与福建旗滨签订的《财务资助协议书》生效。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漳州玻璃收到福建旗滨款项

２９

，

６９０

万元，该款项为福建

旗滨所发行的

３

亿元第一期中期票据扣除漳州玻璃应承担的承销费

２７０

万元、

信用评级费

２５

万元和律师费

１５

万元后的余额。

漳州玻璃使用上述第一期中期票据资金费率为发行利率每年

６．３％

、 发行

承销费率每年

０．３％

，即年资金使用费率为

６．６％

，在使用期限内固定不变，且按

年支付使用费。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